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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法規命令」？

⽂:匿名（認證法律⼈） ‧ 法律⼊⾨  ‧ 2022-11-29

案例

依據我國內政部⺠國91年4⽉17⽇訂定發布的⼟地徵收條例施⾏細則第52條第1項第8款之規定：「區段
徵收範圍內必要之管線⼯程所需⼯程費⽤……，由需⽤⼟地⼈與管線事業機關（構）依下列分擔原則辦
理：……⼋、新設⾃來⽔管線之⼯程費⽤，由需⽤⼟地⼈與管線事業機關（構）各負擔⼆分之⼀。」因此
改制前的臺中縣政府在「擴⼤⼤⾥（草湖地區）都市計畫」之區段徵收中，即依前揭規定請求台灣⾃來⽔
股份有限公司負擔新設⾃來⽔管線⼯程⼆分之⼀的費⽤，但遭台灣⾃來⽔股份有限公司拒絕給付。試問：
「⼟地徵收條例施⾏細則」在法律中的性質是什麼？以⼟地徵收條例施⾏細則要求台灣⾃來⽔股份有限公
司負擔新設⾃來⽔管線⼯程⼆分之⼀的費⽤是否合法或合憲？

本⽂

⼀、「法規命令」是什麼？

在我國憲法五權分⽴[1]下，法律的制定由⽴法院⾏使。但⽴法的程序繁複，不⼀定能夠即時跟上社會環境變
化，再加上社會問題涉及各專業領域及現實狀況，因此相對於全部的規範皆由⽴法院制定，有時由法律授權予
⾏政機關訂定規範，反⽽更能夠迅速反應並且因地制宜，⽽帶來更⼤的福祉。

因此在⾏政程序法第150條第1項中就有明⽂規定，此種由⽴法者授權予⾏政機關訂定的規範，即稱為「法規
命令」：「本法所稱法規命令，係指⾏政機關基於法律授權，對多數不特定⼈⺠就⼀般事項所作抽象之對外發
⽣法律效果之規定[2]。」，例如案例中的「⼟地徵收條例施⾏細則[3]」就是⽴法者制定的「⼟地徵收條
例[4]」授權「內政部」共同訂定的法規命令[5]；或是「駐衛警察使⽤警械管理辦法[6]」就是⽴法者制定的
「警械使⽤條例[7]」授權「內政部」訂定的法規命令；亦或是「⼟地登記規則[8]」則是⽴法者制定的「⼟地
法[9]」授權「中央地政機關」訂定的法規命令。

也就是說，法律是決定法規命令產⽣的條件，法規命令則是執⾏法律的具體化規定，所以就形成了法源上⼀個
位階關係，亦即法規命令不僅不是法律，亦不得違背法律。

⼆、「法規命令」不得違背「法律」

（⼀）⽴法者的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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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機關雖擁有訂定法規命令的權⼒，但只能在法律授權的範圍內為之，否則⾏政機關有可能藉此去侵犯⽴法
機關的⽴法權，導致⾏政權凌駕⽴法權⽽不受監督。因此⾏政程序法第150條第2項明⽂規定：「法規命令之
內容應明列其法律授權之依據，並不得逾越法律授權之範圍與⽴法精神。」，⽽且在中央法規標準法第7條及
⽴法院職權⾏使法第60條第1項分別規定：「各機關依其法定職權或基於法律授權訂定之命令，應視其性質分
別下達或發布，並即送⽴法院[10]。」，「各機關依其法定職權或基於法律授權訂定之命令送達⽴法院後，應
提報⽴法院會議[11]。」讓⽴法者有事後審查的空間，因此如果逾越⽴法者的授權範圍，不僅有可能被⽴法院
要求更正或廢⽌[12]，甚⾄有可能被司法院⼤法官宣告違憲[13]⽽失效，應停⽌適⽤。

（⼆）法律保留原則

除此之外，⽴法者不能任意授權⾏政機關訂定法規命令的內容。在「法治國原則」下，由⽴法者代表國⺠意
志，並反映公權⼒的⺠主正當性很重要，因此⽴法者在某些重要事項不得輕意將原本應由其制定的內容，再授
權予他⼈承擔，此即為「法律保留原則」。但究竟何種重要事項的內容應以法律制定⽽不得以法規命令訂定
呢？

從⾏政程序法第158條第1項：「法規命令，有下列情形之⼀者，無效︰⼀、牴觸憲法、法律或上級機關之命
令者。⼆、無法律之授權⽽剝奪或限制⼈⺠之⾃由、權利者。三、其訂定依法應經其他機關核准，⽽未經核准
者[14]。」以及司法院⼤法官釋字第443號解釋理由書[15]、司法院⼤法官釋字第566號解釋理由書[16]可知剝
奪⽣命、限制⾃由以及違反「租稅法律主義」[17]下賦稅中的納稅主體、稅⽬、稅率、納稅⽅法及稅捐減免等
重要項⽬，皆已重要到必須由法律所規定，⽽不得授權予⾏政機關訂定。

三、案例評析

這個案例是選⾃司法院⼤法官釋字第765號的背景事項。司法院⼤法官認為⼟地徵收條例施⾏細則中，要求台
灣⾃來⽔股份有限公司負擔新設⾃來⽔管線⼯程1∕2的費⽤是違憲的。因為在區段徵收的⼟地上，新設⾃來
⽔管線⼯程的費⽤由誰負擔，關係到財政⾃主權及財產權（包含開發利益、財務規劃，以及財務負擔能⼒等
等），必須由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為依據，不是執⾏法律的細節性或技術性事項；再者，並無法從⼟地徵收條
例第62條中得知，⽴法者有要授權主管機關就「區段徵收範圍內必要之新設⾃來⽔管線⼯程所需⼯程費⽤之
分擔主體及⽐例」，訂定法規命令[18]，因此⼟地徵收條例施⾏細則要求台灣⾃來⽔股份有限公司負擔新設⾃
來⽔管線⼯程費⽤的⼀半，不合法也不合憲。

註腳
   即⾏政權、⽴法權、司法權、監察權及考試權，參憲法。[1]

   ⾏政程序法第150條。[2]

   ⼟地徵收條例施⾏細則。[3]

   ⼟地徵收條例第62條。[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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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程序法第157條第2項。[5]

   駐衛警察使⽤警械管理辦法。[6]

   警械使⽤條例第13條第3項。[7]

   ⼟地登記規則。[8]

   ⼟地法第37條第2項。[9]

   中央法規標準法第7條。[10]

   ⽴法院職權⾏使法第60條第1項。[11]

   ⽴法院職權⾏使法第62條第1項。[12]

   例如司法院⼤法官釋字第394號解釋⽂：「建築法第⼗五條第⼆項規定：『營造業之管理規則，由內政部
定之』，概括授權訂定營造業管理規則。此項授權條款雖未就授權之內容與範圍為明確之規定，惟依法律
整體解釋，應可推知⽴法者有意授權主管機關，就營造業登記之要件、營造業及其從業⼈員之⾏為準則、
主管機關之考核管理等事項，依其⾏政專業之考量，訂定法規命令，以資規範。⾄於對營造業者所為裁罰
性之⾏政處分，固與上開事項有關，但究涉及⼈⺠權利之限制，其處罰之構成要件與法律效果，應由法律
定之；法律若授權⾏政機關訂定法規命令予以規範，亦須為具體明確之規定，始符憲法第⼆⼗三條法律保
留原則之意旨。營造業管理規則第三⼗⼀條第⼀項第九款，關於『連續三年內違反本規則或建築法規規定
達三次以上者，由省（市）主管機關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後撤銷其登記證書，並刊登公報』之規定部分
，及內政部中華⺠國七⼗四年⼗⼆⽉⼗七⽇（七四）臺內營字第三五七四⼆九號關於『營造業依營造業管
理規則所置之主（專）任技師，因出國或其他原因不能執⾏職務，超過⼀個⽉，其狀況已消失者，應予警
告處分』之函釋，未經法律具體明確授權，⽽逕⾏訂定對營造業者裁罰性⾏政處分之構成要件及法律效果
，與憲法保障⼈⺠權利之意旨不符，⾃本解釋公布之⽇起，應停⽌適⽤。」

[13]

   ⾏政程序法第158條第1項。[14]

   司法院⼤法官釋字第443號解釋（節錄）：「⾄何種事項應以法律直接規範或得委由命令予以規定，與所
謂規範密度有關，應視規範對象、內容或法益本⾝及其所受限制之輕重⽽容許合理之差異：諸如剝奪⼈⺠
⽣命或限制⼈⺠⾝體⾃由者，必須遵守罪刑法定主義，以制定法律之⽅式為之；涉及⼈⺠其他⾃由權利之
限制者，亦應由法律加以規定，如以法律授權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補充規定時，其授權應符合具體明確之
原則；若僅屬與執⾏法律之細節性、技術性次要事項，則得由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必要之規範，雖因⽽對
⼈⺠產⽣不便或輕微影響，尚⾮憲法所不許。⼜關於給付⾏政措施，其受法律規範之密度，⾃較限制⼈⺠
權益者寬鬆，倘涉及公共利益之重⼤事項者，應有法律或法律授權之命令為依據之必要，乃屬當然。」。

[15]

   司法院⼤法官釋字第566號解釋（節錄）：「憲法第⼗九條規定，⼈⺠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係指⼈⺠有
依法律所定之納稅主體、稅⽬、稅率、納稅⽅法及稅捐減免等項⽬，負繳納稅捐之義務或享受減免稅捐之
優惠，主管機關基於法律概括授權⽽訂定之施⾏細則，僅得就實施⺟法所定納稅義務及其要件有關之事項
予以規範，不得另為增減，否則即屬違反租稅法律主義；⼜有關⼈⺠⾃由權利之限制，應以法律定之，且
不得逾越必要之程度，憲法第⼆⼗三條定有明⽂，如⽴法機關授權⾏政機關發布命令為補充規定者，⾏政
機關於符合⽴法意旨且未逾越⺟法規定之限度內，亦得就執⾏法律有關之細節性、技術性事項以施⾏細則
定之，惟其內容不得牴觸⺟法或對⼈⺠之⾃由權利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迭經本院釋字第三⼀三號、第三

[16]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A0030055&FLNO=157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D008005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80042&FLNO=1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D006000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60001&FLNO=37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A0030133&FLNO=7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A0020058&FLNO=60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A0020058&FLNO=62
http://cons.judicial.gov.tw/jcc/zh-tw/jep03/show?expno=394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A0030055&FLNO=158
http://cons.judicial.gov.tw/jcc/zh-tw/jep03/show?expno=443
http://cons.judicial.gov.tw/jcc/zh-tw/jep03/show?expno=566


標籤
 法規命令，法律保留原則

六七號、第三⼋五號、第四⼀三號、第四⼀五號、第四五⼋號等解釋闡釋甚明。是租稅法律主義之⽬的，
亦在於防⽌⾏政機關恣意以⾏政命令逾越⺟法之規定，變更納稅義務，致侵害⼈⺠權益。」。

   憲法第19條。[17]

   司法院⼤法官釋字第765號解釋。[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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